现场踏勘确认书

本公司/本人                      于   年 月 日，对南阳川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转让方”）处置部分报废资产（电脑5台、笔记本电脑3台、手提电脑2台、打印机3台、激光打印机1台、复印机1台、五温区热风回流焊1台、低压抽出式开关柜64台等）进行了实地踏勘。

本方对转让方挂牌转让的标的资产现场实物情况已进行充分了解和确认，完全认可标的资产在规格、型号、数量、品质等方面的状况，自愿接受转让标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自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

	意向受让方（盖章）： 

	转让方（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现场踏勘确认书》一式两份，意向受让方携带盖章原件赴现场踏勘，踏勘后由转让方盖章确认； 

（2）意向受让方在递交受让申请时须向上海联交所提交一份《现场踏勘确认书》作为报名必备要件。 
